
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

浙大工〔2025〕39 号

关于做好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换届工作的通知

各院级工会：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

称教代会）、工会组织建设，保障教职工依法参与民主管理

和监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

章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育部令第 32 号）

以及《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办法》（党委

发〔2012〕75 号）等文件精神，经学校第九届教代会执委会、

第二十三届工会委员会议研究决定，组织开展院级教代会执

委会、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

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国工会十八大部署，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及对浙江大学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为

目标，紧扣《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及三

年行动计划，牢固树立“更高质量、更加卓越、更受尊敬、

更有梦想”的战略导向，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全球卓越创新型

大学的目标迈进，科学谋划学校“十五五”发展新篇章；大

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崇

高品质，团结凝聚全校教职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持续深化学

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优

秀学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二、时间安排

各院级单位应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换届选举各

项工作。

三、换届范围

全校各院级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其中，2022 年

11 月 1 日之后已完成换届的单位，如无特殊情况，本次可不

进行换届。

四、工作任务

（一）全面总结回顾本届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

员代表大会工作；

（二）选举产生新一届院级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



五、工作步骤

（一）各院级党组织应发文成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组）。教职工代表大会、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组）由院级党、政、工负

责人及有关职能科室负责人组成，院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担

任主任（组长）。院级工会在院级党组织领导下，具体承担

各项筹备工作任务。

（二）提交换届报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组）向院级党委提交召开新一届教职

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及换届的报告，由院级党委

发文明确新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主要

议题及换届相关要求，如大会召开的时间、代表产生办法等。

（三）经院级党组织同意后，向校工会提出书面请示，

报请审批。

（四）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的推选、

资格审查及代表团（组）的组建工作。民主选举代表团团（组）

长。新一届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委员的产生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规定程序进行，充分体

现选举人意志。代表名额和代表的构成参照《浙江大学院级

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五）确定新一届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委员和经

费审查小组成员候选人名单。各代表团（组）按照民主程序



认真做好新一届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小组

成员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推荐；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组）推荐意见，确定新一

届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委员和经费审查小组成员候选

人建议名单，报院级党组织同意并商校工会同意后组织大会

选举。

（六）做好代表提案征集及处理工作。院级工会（提案

委）应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做好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提案工作。

（七）教职工人数较多的院级工会，根据院级教职工代

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各项职权和实际工作需要，可设

专门工作组，如提案组等，专门工作组成员可采用代表团协

商推荐，大会通过等方式。

（八）新组建的院级单位，要按照上述精神，在院级党

委的领导下，尽快组建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组），做好教代会的召开和工会的组

建工作。

（九）正式换届选举。2025 年 12 月底之前，各院级单

位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

选举结果及时报校工会批复，批复后由院级党组织发文。工

会委员会工作分工后，报校工会备案。

六、换届选举程序



（一）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

（二）向大会报告代表资格审查情况。

（三）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交各代表团（组）酝酿讨论，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

（四）大会讨论、通过选举办法及监、计票工作人员名

单。

（五）组织大会选举。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正式

代表到会方能召开。大会的选举和表决须有应到会代表半数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可以直接采

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

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

式选举。主席、副主席可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由

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结果应向大会报

告。

七、院级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主席任职条件

主席人选应政治立场坚定，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

对新时代高校院级教代会、工会的政治站位、使命担当有正

确认识，热爱教代会、工会工作，热心为教职工服务，在教

职工中有较高威信，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一般应由院级

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担任，且能任满一届。

八、院级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委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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